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研究生科研诚信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已经通读、知晓并完全理解《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沪交内（研）【2012】61号文件）及《上海交通大学违纪处分规定》（沪交教【2014】47号文件）上的有关规定，并郑重承诺，研究生（含同等学力生）在读期间，恪守科研诚信原则，在从事课题研究和撰写学术文章、学位论文时，不会发生如下行为：
1. 篡改、伪造科研数据、科研记录的行为；
2. 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或由他人代写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的行为；
3. 不诚实署名、一稿多投等不端行为；
4. 其他违法违纪或学术舞弊作伪行为。
如有违法，将由本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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